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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恒星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总部坐落于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西坪镇，是一家以工艺品制造与出口为核心业务的综合性民营企业，注册资本

3000万元。公司深耕竹、藤、铁、木、树脂等工艺品设计与生产领域数十年，拥有自主出口贸易权，产品远销欧美市场，年产值近亿元，已成为安溪地区

工艺品出口行业的支柱企业。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集团逐步形成多元化发展格局，业务覆盖家居工艺、家具制造、房地产开发、茶叶经营等多个板块，

在带动区域就业、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始终秉持“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的核心理念，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是泉州地区兼具行业影响力与

社会责任感的标杆型民营企业。

泉州恒星集团有限公司在安溪县凤城美法工业区拥有一幅工业用地，总用地面积6720㎡（折合10.08亩），用地性质为工业，相关权属证明及审批文

件齐全。恰逢《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闽政〔2022〕19号）、《安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关于支持工业企业提容增效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安政办规〔2024〕5号）等政策文件相继出台，为响应省、县两级政府关于工业用地提质增效、

企业转型发展的号召，进一步满足公司产业升级与提质增效需求，最大化提升土地综合利用效益，公司拟依托该地块打造集生产制造、物流仓储、电商运

营、综合办公于一体的现代化工艺品制造园区。

综上，为深入贯彻落实工业企业增资扩产、提容增效的发展要求，切实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受泉州恒星集团有限公

司正式委托，我司承接《泉州恒星集团有限公司厂区用地规划条件调整论证》等系列技术服务工作，旨在通过专业的论证分析与方案优化，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与区域工业能级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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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01
现状建设情况

泉州恒星集团有限公司厂区用地具有一定的开发潜力，

地块内部地势相对平坦，为后续开发建设提供了便利条件。

现阶段，地块内已矗立着1#综合楼、 3#工房、 2#车间以

及简易厂房，已有建筑布局初步成型。地块周边交通，北

侧紧挨着城市主干路河滨西路，东侧则毗邻城市支路，各

方道路相互交织，使得该地块的交通条件极为优越，通达

性整体良好，无论是人员往来，还是物资运输，都能高效

畅达。
基地

1#综合楼

3#工房

2#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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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主要内容

◼ 原控规图则说明

本次规划条件调整工作涉及的用地位于福建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安溪县北石美法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02-005地块，并拟定指标内

容。考虑规划的延续性及征求依据乡镇及科室意见，以控规作为本次规划条件调整的基础及依据。

注：控规地块边界因衔接周边用地及城镇开发边界，该地块面

积比宗地红线面积大。宗地红线是以现状道路为界，东侧规划

道路占用宗地红线2米。

控规地块线

宗地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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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要求

规划条件调整方案03
安溪县泉州恒星集团有限公司厂区用地为一类工业用

地。按照《泉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8年版）

关于工业建设项目的要求，地块规划条件应控制在：

工业项目的建筑系数应不低于40%，其中通用厂房项

目的建筑密度应不低于30%

工业项目容积率上限应不高于3.0。

按照《福建省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闽自然资

发〔2024〕31号标准要求进行控制：

容积率：1.45≤FAR≤3.0（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

用品制造业），标准厂房用地容积率原则上不低于2.0，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工业项目总用地

面积的7%，且建筑面积≤工业项目总建筑面积的15%。工

业生产必需的研发、设计、检测、中试设施，可在行政办

公及生活服务设施之外计算，且建筑面积≤工业项目总建筑

面积的15%，并要符合相关工业建筑设施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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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条件调整方案

规划条件调整方案03
依据原规划条件、省技术规定要求、政策要求、现行控规要求，结合提容模拟方案，建议对安溪县泉州恒星集团有限公司厂区用地规划条件中的：

容积率、建筑密度进行调整；补充建筑系数、建筑限高、建筑系数、建筑退让、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要求；其余规

划条件均不改变。

调整及补充的规划条件均符合规范、政策的相关要求。

规划条件梳理对比表

类别 原规划条件
规范要求

《泉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2018年版）

政策要求
（闽政〔2024〕31号）

控规要求 规划条件调整建议
是否符合

规范政策要求

用地性质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维持原规划条件 符合

用地面积 6720 —— —— 6720 维持原规划条件 符合

容积率 0.5 1.4≤FAR≤3.0 1.45≤FAR≤3.0 2.0≤FAR≤3.0 2.0≤FAR≤3.0 符合

建筑密度 29.58% —— — — 30%≤D≤55% 符合

建筑系数 —— ≥40% —— ≥40% ≥40% 符合

绿地率 —— 10%≤G≤20% —— —— 10%≤G≤20% 符合

建筑限高 —— —— —— 50m 50m 符合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
务设施用地面积
占总用地面积比例

—— ≤7% ≤7% ≤7% ≤7% 符合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
务设施建筑面积
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 ≤20% ≤15% ≤15% ≤15% 符合

建筑退让 ——

民用建筑主要朝向退让建设
用地红线最小距离按表7控
制。次要朝向高层建筑退让
建设用地红线最小距离为9
米，多层建筑（含中高层住
宅）为6米，低层建筑为4米，

—— ——
主体建构筑物退让用
地红线不少于6米

符合

注：该宗地红线以现状道路为界定边界，其东侧控规规划道路占用宗地红线2米范围。根据《泉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8年版）》中关于山地城市的管控要求及安溪县城区地块规划管

理要求，结合本次规划条件，明确主体建（构）筑物退让用地红线距离不得小于6米，确保与区域交通规划及用地管控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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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必要性分析

规划条件调整方案03
一、政策导向契合性

根据《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发布〈福建省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4]31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闽政〔2022〕19号）及《中共泉州市委办公室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

加快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泉委办[2022]3号）等系列关键政策文件精神，在严守规划用地性质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安

溪县泉州恒星集团有限公司厂区用地容积率，可显著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与综合效益。该做法高度契合国家、省、市、县各级政府在土地利用与产

业发展领域的政策导向，能够深度挖掘土地资源潜在价值，切实推动土地向集约高效利用方向转变，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坚实土地要素支撑。

二、土地盘活紧迫性

安溪县作为典型山地城市，人多地少矛盾尤为突出，尤其是中心城区，在已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可用于产业建设的新增用地极度匮乏，产业

用地提容增效已成为破解土地资源瓶颈的当务之急。当前，该厂区地块建筑老旧、功能布局落后，已难以满足企业现代化生产工艺、产能扩张及配套

服务的需求。对该地块实施提容改造，完全符合土地盘活更新的开发引导要求，有助于实现土地资源二次优化配置。通过提高工业用地容积率和建筑

密度，可在不新增土地面积的前提下，增加工业生产、研发及配套设施的建筑面积，有效缓解城市产业用地紧张压力，为区域产业升级腾出空间。

三、企业发展必要性

随着泉州恒星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和产业升级的推进，现有厂区的生产空间、研发场所及配套设施已无法匹配企业发展需求，制约了其

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通过用地提容实现厂区改扩建，能够为企业引入先进生产设备、建设研发中心、完善员工配套服务设施提供充足空间，助力企业

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研发能力、吸引高端人才。此举不仅可保障企业在本地的持续健康发展，更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集聚，增强区域产业集群效应，

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四、垂直集聚深化运输减排，构建高效产业链生态

用地提容缩短企业间距的减排优势，在工业上楼中极致体现。高层厂房实现产业链垂直布局，形成“上下楼即上下游”格局，运输距离从“百米

级”缩至“楼层级”。形成"平面集约+垂直增效"的双重优势，全方位契合"双碳"战略要求，推动区域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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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可行性分析

规划条件调整方案03
城市

景观

影响

分析

本次地块规划条件调整论证根据控规补充建筑限高指标，

建筑限高指标与控规一致。拟建方案采用面宽较小的建筑界面，

高度控制在60米，该建筑高度设置不会影响周边城市景观界面。

综上所述，本次规划条件调整具备可行性。

城市

景观

影响

分析

市政部分主要涵盖给水、污水、雨水、电力等内容，控

规市政配套预测采用单位指标法进行预测。鉴于本次地块规划

条件调整论证中用地规模无变化，依据现行控规，本次地块规

划条件调整论证对市政配套基本无影响。

综上所述，本次规划条件调整具备可行性。

消防

影响

分析

本次开展地块规划条件调整的论证工作。在调整地块建

设内容层面，当前该地块周边区域大多为硬化场地，在规划调

整进程中，我们全面且深入地考量了退线等相关要求，旨在确

保消防环路能够合理设置。通过这样的调整，不但优化了地块

的建设布局，而且有力保障了消防安全规范的切实落实。

规模

调整

情况

1、用地规模

在本次地块规划条件调整论证里，地块面积维持不变。因容积率提升，开发

容量增大，这对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有益。

2、人口规模

此次地块规划条件调整论证时，用地性质在调整前后未变。产业人口测算基

于用地规模。所以，当用地规模和用地性质都无变动时，该地块可承载的人口规模

也保持不变。

公共

配套

设施

影响

分析

1、公共服务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以人口数量作为基础依据。在本次地块规划条件调整论

证过程中，经确认该地块可容纳的人口数量保持不变。基于此，地块内的公共服务

设施无需进行调整，同时对控规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亦无影响。

2、地块内部配套

在本次规划条件调整方案里，提容部分增添办公功能。通过这一举措，地块

内部的办公服务设施得到了有效补充，这对于泉州恒星集团有限公司厂区用地的长

远发展更为有利。并且，调整后的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配套设施规模，完全符合相

关规范以及政策的要求。

综上所述，本次规划条件调整具备可行性。

交通

影响

分析

本次地块规划条件调整论证未涉及地块出入口调整，按照现行控规，地块周

边道路均无变化。经观察与分析，地块内部产业人员日常通勤对周边道路未带来明

显的交通影响。

综上所述，本次规划条件调整具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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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可行性分析

规划条件调整方案03
该宗地红线以现状道路为界定边界，其东侧控规规划道路占用宗地红线2米范围。根据《泉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8年版）》中关于山地城市的管控要求及

安溪县城区地块规划管理要求，结合本次规划条件，明确主体建（构）筑物退让用地红线距离不得小于6米，确保与区域交通规划及用地管控相衔接。

（一）规划衔接影响评价

从区域规划协同性来看，本次红线界定与退线要求充分衔接控规内容，东侧控规规

划道路占用宗地红线2米的现状已纳入考量，退让用地红线6米的退线标准为规划道路后

续建设预留了合理空间，避免了建设完成后道路拓宽导致的拆改风险,减少因标准冲突引

发的规划调整成本，提升规划实施的严肃性。

（二）安全保障影响评价

在交通安全方面，6米退线距离有效隔离主体建（构）筑物与现状道路、规划道路，

避免建筑出入口与道路车流直接交汇，同时为道路绿化、交通标识设置预留空间，降低

通行安全隐患。在建筑安全方面，充足的退线距离满足消防疏散、管线铺设（如给排水、

电力管线）、建筑通风采光等基础安全需求，符合建筑工程安全管理规范。

（三）建设实施影响评价

对建设单位而言，明确的红线边界与退线标准减少了前期用地勘界的争议成本，避

免因边界模糊导致的工期延误；东侧2米红线占用的明确界定，可提前引导建设单位优化

建筑布局，如将辅助设施布置于红线边缘区域，提升用地利用效率。

对后期管理而言，标准化的退线要求为规划核实、竣工验收提供了清晰依据，降低

了执法过程中的裁量争议；同时为建筑后期维护、改造预留了操作空间，减少了因前期

退线不足导致的后期整改成本。

控规地块线

宗地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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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调整后安溪县泉州恒星集团有限公司厂区用地规划设计条件的控制指标如下：

类别 原规划条件 调整后规划条件 

用地性质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用地面积 6720m² 6720m²

容积率 0.5 2.0≤FAR≤3.0

建筑密度 29.58% 30%≤D≤55%

建筑系数 —— ≥40%

绿地率 —— ——

建筑限高 —— 50m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
占总用地面积比例

—— ≤7%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建筑面积
占总建筑面积比例

—— ≤15%

建筑退让 —— 主体建构筑物退让用地红线不少于6米

注：本次调整仅为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中的规划控制指标的调整与补充。建筑设计、停车要求等其余规划条件均按照原规划条件、相关规范及控规的要

求控制。

调整后新规划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福建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块规划条件管理办法》、《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

术规定》（2017）、《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闽政〔2022〕19号）、《安溪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支持工业企业提容增效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安政办规[2024]5号）等相关规范、政策的要求，符合控规《泉州恒星集

团有限公司厂区用地规划条件调整论证》，调整可行。

结论

规划条件调整方案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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